
製表日期：107年02月03日表49-3-1(104年度)綜稅各項已繳及應補退稅戶數金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金額(千元)

納稅單位

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

應納稅額
投資抵減稅額

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扣
抵海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後

之餘額
重購自宅稅額 扣繳稅額及可扣抵稅額

分位別

1383755380429874146364771146470614165第1分位

17061552843941376322129311588108755614165第2分位

200806830989710932610418122924938448614165第3分位

27183553651602925481608918130532116764614165第4分位

3896699426795889711329217203603419414614165第5分位

59847934832737101163423629413865074356614165第6分位

8460303534320247523949408416341137607144614165第7分位

1312022458046162824375031450161618013199087614164第8分位

23663129604600144938224754484333525026962686614164第9分位

106685381611748520627241167723349828783414260619704614164第10分位

169626862458107756413242069751128353515211923200528286141647合      計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納稅單位＝核定應補戶數＋核定應退戶數＋核定不補不退戶數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
製表日期：107年02月03日表49-3-1(104年度)綜稅各項已繳及應補退稅戶數金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金額(千元)

戶數 金額 戶數

申報大陸來源所得

金額 金額 金額戶數 戶數

大陸扣抵稅額 自繳稅額 核定應補稅額 核定應退稅額

戶數 金額

核定不補不退
分位別

戶數

392336901384632379572854990320717826160 33935第1分位 0

1033055316464342779979658561588179394560 980第2分位 0

30352891172180823992631971213486704112420972 9933第3分位 6

3333942120654362456415789829103146531527444610 18836第4分位 59

4531212525927952647127974237328209592428307727 14295第5分位 188

82277220357955029225512445444690267308227845063 29998第6分位 517

1192667174402627292677163163547713523744303727110 36209第7分位 1254

2062735195301595270889262537697565281309345296241 89226第8分位 4690

5592864806444232238062503831896229535164388222723 340547第9分位 27446

2103320316770804814523139964261486171577027754934682579 5986925第10分位 2080146

32262992932368471582646962523822850175318324308126508553755 6560884合      計 2114305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納稅單位＝核定應補戶數＋核定應退戶數＋核定不補不退戶數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